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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府办〔2018〕30 号 

 

 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加快全面推广绿色建筑的意见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新时代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加快建设

美丽佛山，坚定不移地推进绿色建筑发展，根据《民用建筑节能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30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节能

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74 号）、《广东省民用

建筑节能条例》（2011 年 3 月 30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）、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广东省“十三五”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的通知》

（粤建科〔2017〕145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经市人民政

主动公开 FSFG2018026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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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同意，现就加快全面推广绿色建筑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工作思路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遵循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

的理念，围绕“节地、节能、节水、节材和环境保护”的绿色建

筑建设要求，以标准为依据，以科技为支撑，以政策为保障，以

推动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以及城市发展新区的新建居住和公共

建筑（以下统称民用建筑）实施绿色建筑标准为突破口，带动全

市绿色建筑发展。 

二、重点实施范围 

下列项目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规划、土地供应、立项、

建设和管理，在通过验收前需取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： 

（一）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保障性住房项目、政府投资公益

性建筑； 

（二）禅城区，南海区，顺德区，高明区荷城街道（含西江

新城）、杨和镇，三水区西南街道（含三水新城）、乐平镇等镇（街

道）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； 

（三）单体计容建筑面积超过 2万平方米（含）的新建大型

公共建筑，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新建住宅小区建设

项目。 

三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纳入绿色建筑重点实施范围的所有民用建筑项目应按

照国家现行《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》进行设计建造，并达到《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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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建筑评价标准》或《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的相应级别和

要求，一星（含一星 A、B）级绿色建筑达标率达到 100％，其中

新建保障性住房项目、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、大型公共建筑项目

二星（含二星 A、B）级绿色建筑达标率达到 100％。 

重点实施范围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以本意见施行之日起，新

取得规划条件的民用建筑项目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

建造。对上述重点实施范围及工作目标，上级主管部门有调整要

求的，以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要求为准。 

（二）绿色建筑重点实施范围内的以下新建建筑，实施过程

中可对其不作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： 

1.单体建筑计容建筑面积小于 3000 平方米的； 

2.功能单一、毛坯交楼，且属于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中定

义的配套商业服务网点功能（商铺部分）的； 

3.因项目条件限制无法满足绿色建筑标准，并经市住建管理

局业务主管科室会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家委员会专家审查确

认的。 

（三）绿色建筑重点实施范围内的以下改建、扩建的建筑，

实施过程中可对其不作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： 

1.与既有建筑紧靠相连，仅有一道变形缝分隔，且与既有建

筑使用功能相同的； 

2.在既有建筑的基础上加建的； 

3.古建筑修缮、扩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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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认真贯彻“绿色”理念。绿色建筑建设应统筹考虑建

筑全寿命周期内，满足建筑功能和节地、节能、节水、节材、保

护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，体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，

遵循健康、简约、高效的建造理念，因地制宜，结合本地区的气

候、资源、生态环境、经济、人文等特点进行建设，积极采用有

利于促进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形式、技术、设备和材料，

努力实现人、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。 

1.建筑节地。一是通过合理布局，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和节

约程度。二是合理规划住宅、配套公建、小区道路、停车、公共

绿地等项目的用地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。三是通过采用科学、实

用、新型的建筑体系，提高住宅的有效使用面积和建筑使用年限。

四是采用屋面、墙体、地面等立体组合的绿化体系，并合理配置

绿色植物，提高小区单位面积的绿化率。五是科学合理开发利用

城市地下空间，实现城市开发集约用地。 

2.建筑节能。一是新建民用建筑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

标准，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，立足经济、合理、适用的建筑节能

措施，积极推广建筑节能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以及太阳能等

可再生能源技术一体化应用。二是合理确定建筑朝向和建筑体形

系数，居住建筑满足住宅日照标准，通过建筑自然采光、自然通

风和遮阳技术等，有效节约和降低能耗。三是推广使用节能灯具，

采用声或光控制设施，小区道路、景观等合理配制绿色照明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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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公共建筑推广采用高效、环保、节能的空调系统。五是推进

既有高耗能公共建筑节能改造。 

3.建筑节水。一是小区排水系统应采用雨、污分流制，设置

污水和雨水的收集、处理、利用装置，实施中水、雨水回用。二

是小区道路和人行通道应尽可能采用透水性路面结构，使得雨水

不断补充地下水，有效平衡城市地面的生态系统。三是积极推广

应用节水器具。 

4.建筑节材。一是积极采用新型建筑体系，大力推广应用高

性能、低能耗、可再生循环利用的新型墙体材料和建筑节能材料。

二是提高建筑品质，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，努力降低对建筑材料

的消耗。 

5.环境保护。一是防治空气污染，合理组织气流和设置室内

新风换气装置，厨房、卫生间应设置排风设备，采用太阳能、空

气热能等清洁环保能源，减少室内环境污染。二是防治光污染，

合理配置小区道路、庭院的灯光密度及亮度，住宅楼不宜设置立

面景观投射灯照明，住宅区内避免设置霓红灯广告，防止眩光和

光污染。三是防治声污染，通过合理布局降低小区噪声干扰，建

筑分户墙、楼板和临街门窗应采用隔声性能好的材料和建造技

术。 

（二）纳入绿色建筑重点实施范围的新建民用建筑推广利用

太阳能。实行集中供应热水的医院、学校、酒店宾馆等公共建筑

鼓励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，太阳能产生热水量应不低于建筑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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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水消耗量的 10％。鼓励 12 层（含）以下新建居住建筑安装太

阳能热水系统；鼓励能耗较高的商业、酒店宾馆等新建公共建筑

配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，解决部分照明或空调制冷用电，优先

采用用户侧并网方式，实现光伏发电自发自用，推广微电网并网

技术，提高光伏发电对现有电网条件的适应能力。 

五、激励措施 

（一）诚信手册加分奖励。获得“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或认定

标志”项目的申报单位根据所获得的星级进行加分。依据《佛山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》及《佛山市房

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法》获一星级项目的申报单位各加 2 分（房

地产开发企业加 5 分），获二星级项目的申报单位各加 10 分（房

地产开发企业加 8 分），获三星级项目的申报单位各加 20 分（房

地产开发企业加 10 分）。 

取得绿色建筑设计标识及取得运行标识的项目可重复加分。 

（二）列入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的绿色建筑项目，

建设单位依法享受该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。项目建设单位从事

《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（试行）》内符

合相关条件的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项目所得；使用列入省推广目

录的建筑节能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产品和新材料的，同

样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 

六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充分认识绿色建筑的重要意义。推广绿色建筑，不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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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发展低碳经济、转变城乡建设方式、提高城乡发展质量和效益

的重要措施，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、调整经济结构、转变经济增

长方式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内容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

活追求的一个重要体现。各区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推广绿色建

筑的重要性，积极落实推广绿色建筑的各项工作，共同促进我市

城乡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。 

（二）加强部门监督管理。发展改革、国土规划、建设、财

政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本意见的实施工作。 

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对绿色建筑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审查时予

以审查。国土主管部门负责在土地供应环节明确项目的绿色建筑

标准建设要求。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在规划要点中增加绿色建筑等

级的要求，对规划设计单位提出的相应绿色建筑指标进行审查。

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绿色建筑的建设监督管理工作，实施过程监

管、验收、评价等工作的管理细则。在工程竣工验收前由建设主

管部门辖下的质量监督机构向建设单位收取绿色建筑设计标识，

未能提供的，不得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。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财

政投资绿色建筑项目的建设资金，对项目工程概算及预算、结算

和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核。 

（三）加强绿色建筑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。项目建设、设计、

施工图审查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应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，确保

绿色建筑工程质量。 

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增设绿色建



 

 

— 8 — 

筑专篇，明确绿色建筑建设级别标准，对拟采用的绿色建筑技术

进行可行性分析，并将绿色建筑成本费用列入投资估算。设计单

位应在设计文件中增加绿色建筑设计专篇，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

应注明对绿色建筑施工与建筑运营管理的技术要求。施工图审查

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标准进行审查，发现建筑项目未按本意见要求

执行的，不予通过施工图审查，并将审查情况报送建设主管部门。

审查合格的，施工图审查单位应在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表

中明确提出绿色建筑的审查意见。如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生涉及

绿色建筑设计内容和太阳能应用设计变更的，建设单位应将变更

设计图纸报原施工图审查单位进行审查，经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查

合格并按规定报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变更。施工单位在

工程开工前根据相关标准、规范、设计图纸，制订有针对性的绿

色建筑施工组织方案。监理单位应根据绿色建筑设计内容制定监

理细则，对施工组织方案进行审查。 

（四）加强绿色建筑项目太阳能应用建设和管理。纳入绿色

建筑重点实施范围的新建公共建筑项目应积极推广使用太阳能

热水系统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，并按照本意见及相关标准进行

建设和管理。 

（五）开展绿色建筑认定。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《广东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〉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粤建科函〔2011〕527 号）、《佛山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〈佛山市绿色建筑认定工作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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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佛建管函〔2016〕40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开

展绿色建筑认定申报工作。完成施工图设计，并达到工程建设强

制性标准和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方可进行绿色建筑设计阶段认

定。 

重点实施范围内的项目不可通过进行绿色建筑认定代替取

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。 

（六）抓好宣传培训。各级、各部门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

活动，普及绿色建筑知识，提高全社会对推广绿色建筑重要性的

认识，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。要加强培训，提高管理人员和专业

技术人员掌握和应用绿色建筑的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政策措施、

科学技术的综合水平和能力，总结推广好的经验与做法，深化和

推进绿色建筑的推广工作。 

七、附则 

本意见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5 年。《印发

关于加快推广绿色建筑意见的通知》（佛府办〔2012〕51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 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年 9月 15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一科 

 

 

 

 

2018 年 9月 20 日印发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

院，市检察院，中直、省属驻佛山单位，驻佛山部队，市各

人民团体，市各民主党派。 

 

 


